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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政治思維下的兩和約意涵： 
檢討「中華民國台灣」論述的對與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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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不出方圓，萬變不離其中。」1
 

壹、前言 

  按國際關係主流理論「現實主義」（Realism）的論點，權力界定利益，所有條約、

公約、協定等皆為強權政治下的產物，國際政治沒有永遠的敵人和朋友，只有利害關

係，2國際法、國際合作只是國際制度虛偽的承諾，3每種國際制度形成與穩定，端賴大國

的目的與意圖，現實主義從權力、物質與平衡的角度討論各國的行為。4在這樣國際政治

的脈絡下，國際法有關建立新國家的理論很簡單，但也必須承認新國家的建立端看大國

角力下的結果，尤其當代要套用在台灣這個案上就更加複雜了。 

  本文的三個簡單支持論點： 

1. 當討論台灣地位的同時（屬於誰？已定未定？），就已經顯示台灣已非國際法

的主體，因為台灣不是國家，所以才有屬於誰的問題，我們不會去談論英國是

誰的、日本、美國是誰的。 

2. 就算有一天，我們真的藉由兩公約（《舊金山對日和約》、與《台北和約》）

來說服全世界，證明台灣地位的未定，但那也只是讓世界同意台灣地位的未

定，並不表示世界認同台灣是國家，是故台灣地位未定≠台灣是國家。 

3. 蔡英文總統「中華民國台灣」論述讓台灣地位已定於中華民國，造成往後探討

台灣前途與歸屬已無空間，將陷入大中華框架問題。 

貳、國際政治思維下的兩和約意涵：台灣地位的已定與未定 

  2022年4月28日是《舊金山對日和約》生效七十週年，此和約對於台灣在歷史、政

治、外交與國際法律地位有重大的意義。普遍認知《舊金山對日和約》提供了台灣未定

論的法律基礎，儘管有關台灣法律地位的爭議不斷，但國際社會的現實是台灣地位的歸

屬無法純粹由國際法來決定，它是國際政治商議下的結果。必須很坦白，國內多數學者

對於兩和約（《舊金山對日和約》、與《台北和約》）的解讀透過國際法、歷史學、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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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角度來論證並支持台灣地位的未定；但若是從國際政治思維下的角度來詮釋兩和

約，就不得不承認，和約正確的詮釋來自強權政治的權力與意圖，故而二戰後的戰勝國

美國在處理「台灣地位」的「未定」是有其理由與依據，但是「未定」的時期並未持續

很久，當時是因時空環境因素，造成暫時性的未定。5
 

  由後來的發展與事實證據顯示，《台北和約》結果是由當時代表中國的中華民國政

府佔領台灣至今，這也說明台灣地位未定，並非一直維持未定，只是暫時性的台灣地位

未定，終究讓「台灣屬於中華民國政府之下的中國」。6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

國「建政」非「建國」，其再經歷二十三年後，也是因為強權政治的現實面，1972年9月

29日，當日本在與中華民國斷交後片面廢止《台北和約》後，根據《中日建交公報》，

日本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了解並尊重台灣是中華人民共

和國的一部分，並堅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8條的立場，亦即承認『開羅宣言』之實施」。

這也是表明了大國恣意違反與推翻國家間的合意已是家常便飯，日本只是轉讓對台灣的

法地位歸屬給另一個當時主張是中國合法的政府，換言之，台灣歸屬中華民國政府也

好、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也罷，都不影響台灣歸屬於中國這國家的法地位問題。7
 

  1990年代當台灣經歷一系列改革、民主化、政黨輪替、台灣主體運動演進的同時，

基本上台灣人民是以國家的高度在思考兩岸關係，故而兩岸是兩國的概念，名稱上台灣

人民各自有所屬愛。但可惜的是政府內部卻仍是以一個中國：兩個政府模式在處理兩岸

問題，譬如政府各部會遵照中華民國憲法精神設置，在外交部、陸委會、國防部、國

安、軍情、檢調單位等運作上皆可論證。時空遷移，進入了二十一世紀，這幾年國際情勢

對台灣國際地位的提升前景大好，從2018年美中貿易戰、科技戰、新冷戰，到2020年新冠

疫情蔓延全球，台灣不論是在防疫、人才、資金、投資的回來，號稱「百年難得歷史機

遇」。8從國際政治的角度而言，台灣的戰略地位價值提升，台美關係空前友好，台灣國際

地位與空間的能見度大大提升，此重要的環境背景，也適切地提供以台灣為主體的國家藍

圖素材。「台灣是國家、中華民國台灣的主權不容忽視…」，在國際政治思維下兩和約的

意涵獲得再解讀的空間，無論是未定也好、已定中華民國也罷，相較過往台灣較被承認成

為國家社會的一員。如下【表1】近年美國國會提出之友台法案所示，在美中對抗之環境

下，以台灣為名的法案陸續通過，讓推動以台灣正名運動來建國之手段充滿契機。 

 

表1、近年美國國會提出友台之法案（2017-2022） 

提案時間 法案名稱 主要內容與發展 

2017.01.13 台灣旅行法 

Taiwan Travel Act 

最早版本於2016年提出，主要目的在建議提升美國與

台灣官方層級交往互動。 

2018年3月16日批准。 

2017.07.24 台灣安全法 

Taiwan Security Act 

參院提案建議美國邀請台灣參與環太平洋軍演與紅旗

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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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時間 法案名稱 主要內容與發展 

2018.05.07 台灣國防評估委員會法 

Taiwan Defense Assessment 

Commission Act 

眾院提案設立此一委員會以全面評估台灣的防禦能

力，並針對台灣戰略規劃、軍事準備、技術研發、國

防採購等事項提出建議。 

2018.05.24 台灣國際參與法 

Taiwan International 

Participation Act 

參院提案要求總統及其代表支持台灣參與適當國際組

織，並在組織中利用話語權和投票權為台灣發聲。 

2019.04.01 台灣保證法 

Taiwan Assurance Act 

被認為是台灣關係法進階版，強調對台軍售應常態化。 

2019年5月7日眾院通過。 

2019.09.25 台灣友邦國際保護及強化倡

議法 

Taiwan Allies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and Enhancement 

Initiative Act, TAIPEI Act 

要求美國支持台灣的外交承認或加強非官方關係，若

有國家採取對台不利行動，國務院應降級與這些國家

外交關係、暫停對其外援。 

2020年3月27日批准。 

2020.06.29 台灣獎學金法 

Taiwan Fellowship Act 

眾院提案提供聯邦官員兩年獎學金赴台學習中文，以

深入瞭解台灣並強化雙邊戰略夥伴關係。 

7月27日參院同步提案。 

2020.10.20 台灣關係加強法 

Taiwan Relations Reinforcement 

Act 

參院提案要求政府部門關注中國對台灣之主權威脅，

並建議設立台美文化交流基金會應對孔子學院。 

2021.02.18 台灣侵略排除法 

Taiwan Invasion Prevention Act 

眾院提案授權總統使用武力排除中國對台動武攻擊。 

2月22日參院同步提案。 

2021.02.18 台灣聲音法 

Taiwan Voice Act 

眾院提案要求美國政府保障台灣可在聯合國發聲。 

2021.03.17 台灣獎學金法 

Taiwan Fellowship Act 

參院再度提案提供聯邦官員兩年獎學金赴台學習中

文，以深入瞭解台灣並強化雙邊戰略夥伴關係。 

5月11日眾院同步提案。 

2021.03.19 台灣加入法 

Taiwan PLUS Act 

眾院提案將台灣視為NATO Plus國家成員，以加強雙

邊防務合作。 

2021.03.25 台灣關係加強法 

Taiwan Relations 

Reinforcement Act 

參院再度提案要求政府部門關注中國對台灣之主權威

脅，並建議設立台美文化交流基金會。 

2021.07.06 2022國務院撥款法案 

2022 State, Foreign Operations 

and Related Programs 

Appropriations Bill 

禁止美國行政部門製作、採購或展示任何將台灣劃成

中國一部分的地圖。2022年3月11日生效。 

2021.07.19 2022美國競爭法案 

America Competes Act of 2022 

將中華民國駐美代表處更名為「台灣駐美代表處」，

尚未生效。 

2021.11 台灣嚇阻法Taiwan Deterrence 

Act 

法案內容指出，美國將授權支出二十億美元的外國軍

事融資，以「贈款」和「貸款」形式，讓台灣能購買

美製武器、國防設備。 並修訂管理對外軍售的武器

出口管制法，讓美商更容易對台販售武器。而附帶條

件是台灣需付出與美國支出相匹配的回報，並承諾與

美方軍事能力發展進行聯合長期規劃。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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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檢討「中華民國台灣」論述的「對」 

  上述提及近年台美互動是繼1979年「中」美斷交後史上最佳關係，讓正名建國論述

有了強大的推力，2021年7月19日，美國眾院通過《2022美國競爭法案》（America 

Competes Act of 2022），將中華民國駐美代表處更名為「台灣駐美代表處」（尚未生

效），而繼立陶宛成立台灣代表處後，前美國國務卿龐培歐（Michael R. Pompeo）到訪

也說「這無關台灣未來的獨立，而是關於承認一個明確無誤且已經存在的現實。這個現

實，就是正如你們過去和現在的領導人所表示的，台灣沒有必要宣布獨立，因為台灣就

已經是一個獨立的國家」。9
  

  惟這樣支持台灣主體的論述，我們回顧近年政府官方表現卻是為怕深觸紅線，自行

踩了煞車，在2019年10月10日中華民國國慶的演說中，蔡英文總統提到，「…中華民國

已經在台灣屹立超過七十年，七十年來，我們共同經歷種種嚴峻的挑戰，無論是哪個黨

派，只要是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民，都不能分割彼此。中華民國不是誰的專利，台灣

也不是誰能夠獨佔。『中華民國台灣』六個字，既不是藍色、也不是綠色，這就是整個

社會最大的共識…，我們就必須站出來捍衛，因為拒絕「一國兩制」是二千三百萬台灣

人民不分黨派、不分立場，彼此間最大的共識」。10 
2020年9月20日，外交部長吳釗燮接

受美國全國公共電台（NPR）專訪時表示，台美關係近來大有進展，台灣會持續強化雙

邊經濟、貿易、政治與安全關係，但目前不尋求建立全面外交關係。11
 

  「中華民國台灣」論述的「對」之一，在於讓民進黨政府在中華民國體制下執政較

為順手，無法否認，外界質疑民進黨政府「國民黨化」，繼承了中華民國論述。12蔡總統

曾多次表示，「這就是我的態度，也是最合理的選項」，她會根據中華民國現行的憲政

體制，基於民主原則，在最大的民意基礎上，來推動兩岸政策，13例如，2016年民進黨版

「兩岸協議監督條例」，不再堅持「兩國」的名稱，而改以「兩岸」為名，14又如採保守

態度應對2016年「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主席熱比婭來台等，民進黨在兩岸政策與中華

民國體制磨合上必須調和，否則兩岸關係始終是渠無解的罩門。 

  簡言之，民進黨雖然表面不承認「九二共識」，但實際作為上是接受或被迫接受

的，譬如仍執行「你建交、我就斷交的一個中國原則」外交模式、尊重中華民國的憲法

精神（大陸、自由台灣的一國兩區），這些基調皆充滿「九二共識」的元素。15統獨始終

是藍綠的假議題，一個政治工具，16一旦在選舉失利或是遇政策訴求上民調上落後，才會

再用反中或堅持台灣主體來重新獲得基本盤民眾支持，所以這就是為什麼2018年九合一

失利後，從2019年元旦開始民進黨大打反中牌，讓民調上升。17相較之下，2019年10月10

日的國慶演說，蔡英文總統「中華民國台灣」的說法是想把中華民國派、台灣派結合起

來，因為在民進黨內對中華民國定位有不同說法，所以把兩派結合是有她選舉的考量，18

否則選舉失敗，沒有政權，就失去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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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維持現狀是台灣人民最大公約數，19亦符合美國戰略模糊政策，20「中華民國台

灣」論述的「對」，就讓ROC=台灣、中華民國台灣是國家，較可保持兩國論與華獨路

線，加上擁抱中華民國神主牌亦可避免中共以台獨為藉口武力犯台，畢竟對岸認定中華

民國是被其取代的中國舊政府，也是呼應大中華之一。易言之，「中華民國台灣」的論

述是一種戰略、不得已的階段過程，在整個以台灣為主體的建國方略下，透過名稱進

化、漸進式，來滾動式調整，日後嗣台灣獨立建國後，「中華民國台灣」的論述就具備

了階段性意義。 

肆、檢討「中華民國台灣」論述的「錯」 

  「中華民國台灣」論述的「錯」，最主要原因是對岸當年不是建立新國家而是新政

府，導致在國際社會上就是兩岸始終追逐著「政府承認」非「國家承認」模式。加上中

華民國政府一直奉行「你建交、我就斷交的一個中國的外交模式」，21讓中華民國無法升

級成為國家層次。這就是為何要強調中華民國並不是聯合國1945年的創始會員國，而中

國這個國家才是聯合國的創始國家，只是當時代表中國這國家的政府叫做中華民國。簡

言之，中國這個國家一直都在聯合國，而中國這個作為國際法上的國家自古一直都在國

際社會，變的只是內部政權的更迭，故兩岸不是南北韓模式，亦不是東西德模式，上述

兩例都是標準屬於國際法上分裂國家的兩國模式，分裂國家係指在法律上仍繼續的一個

國家，但卻暫時分裂成國際法上兩個以上具同等地位而可行使國家主權的部分國家，但

分裂國家最終卻因冷戰期間美蘇強權間的利益衝突，而成「國際型分裂國家」同時存在

聯合國；反之，而中國卻由於1971年聯合國大會2758決議後，只成為「內爭型分裂國

家」，即未分裂成兩國並存於聯合國內，而是一進一出。22所以馬英九前總統才會說「兩

岸不是國際關係」，因為國與國之間才有所謂國際關係，相對兩岸不是國際關係，那兩

岸就成為所謂國內關係。令人感覺失望的是，在台灣不管是藍綠政府，長期刻意不願面

對台灣在國際社會真實的地位，強調維持現狀、中華民國台灣，既使藍綠政府都於台灣

內部主張自己是國家，但是在國際社會上並未一貫主張是獨立國家，導致產生自相矛盾

的現象。23 

 一、兩岸不是兩國、當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建立政府不是國家 

  當台灣朝野與社會各界以依照「憲法精神」來詮釋兩岸關係立場時，就不然發現兩

岸不是兩國，而是中國這個國家內部的兩個政府，所以我們的《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

文》會指出我們為「自由地區」，是指自1955年大陳島撤退之後迄今，中華民國實際管

理的領土（台澎金馬），並與1949年國共內戰後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際統治的「大陸地

區」相對。24作者與今日在座各位賢達在參與外交部、陸委會、調查局、國安局、國防部

等中央單位的會議上，往往都知道並發現在文件上所提及中國的「中」字被加框，例如

美「中」貿易戰、美「中」關係等，並用中共、大陸指稱對岸當局，而非用中國，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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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別我方才是合法「中國」的政府。 

 二、「中華民國台灣」的論述不利台灣「主權」的發展 

  截至目前，多數的台灣人民主張「維持現狀」，維持中華民國憲政體制的現狀，儘

管多數民眾自認中華民國台灣是個國家，並有別於對岸中華人民共和國，並讓中華民國

台灣並存於國人政治認同上，當然此觀點有其特殊的陳述事實與發展階段過程。藍綠雙

方皆有其各自的論述方式，而詮釋者的政治判斷與政治立場，才是決定此論述的真實意

義。如蔡英文總統表示「台灣就是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就是台灣」，而馬英九總統則

是：重申「中華民國是我們的國家，台灣是我們的家園」；25易言之，中華民國台灣這種

主張會讓台灣歸屬問題獲得解決，使中華民國取得了台灣的法律地位，導致台灣地位已

非未定，在這樣的情形下，我方所採「一個中國」原則的外交模式更不利台灣「主權」

的發展。當台灣屬於中華民國政府，而中華民國政府同時遵照「憲法精神」維持兩岸

「一個國家」關係時，就會間接讓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有權利繼承台灣的一切，

當然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亦是有權利繼承對岸。26
 

 三、台灣雖符合國家要件，但仍不是國際法上的國家 

  根據1933年美國及拉丁美洲國家所共同簽署的《蒙特維多國家權利與責任公約》

（Montevideo Convention of 1933 on the Rights and Duties of States）認為，要成為國際法

主體，國家必須要具備下列四項要件：即「固定的領土」（a defined territory）、「一定

的人口」（a permanent population）、「有效統治政府」（an effective government）、

「和其他國家發生關係的能力（即具有進行國際活動之能力）」（the capacity to enter 

into relations with other states）。27以上台灣民眾常常視此四要件來論證台灣是國家資

格。然而，第四點「和其他國家發生關係的能力」（即是主權能力），殊不知我方政府

其實都是用這種「一個中國」原則在國際社會進行外交模式，但在台灣內部卻又時時刻

刻主張自己是國家，名字叫台灣或中華民國，現在又稱中華民國台灣。28
 

  雖然台灣民眾常常自詡台灣經歷民主化、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選等，已經徹徹底

底具備是一個國家，但是在現代國際法理論下，新國家成立沒有民主化這個選項，民主

化無法建國，新國家成立的方式只有無主地建國、合併形成新國家、分離獨立形成新國

家、分裂形成新國家，以及早期殖民地獨立等。譬如兄弟分家在房子內部大型整修，切

割出售與出租，產權雖複雜，但是沒有到戶政開立新門戶，那對外來說，一般民眾與郵

差在送信的認定與產權主體也是沒有任何的異動。29職是之故，什麼稱為國家，國家是在

一定的領土內擁有內部和外部的主權，雖然中華民國政府擁有台灣的內部主權（internal 

sovereignty），但外部主權（external sovereignty）受限，30更嚴重的是，多數台灣人民不

知這外部主權是「一個中國」原則的外交模式，而現今只淪有十四個邦交國承認它的外

部主權是代表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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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中華民國外交部網頁，做了相關外交部說帖，31來公證台灣地位非未定，強調台灣歸

屬於中華民國，加上總統又提出中華民國台灣的論述，在這《舊金山對日和約》生效的

七十週年，我們要如何來反思與自處呢？其實，當我們在談及台灣歸屬的同時，台灣在

國際法上就不是一個主體，而是一個客體，因為台灣不是國家，所以才有屬於誰的問

題？台灣的歸屬目前有兩個政府主張擁有，一為中華民國政府，另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

府，而在實際的管轄下，已確認屬於中華民國政府有效統治，台灣在經歷政黨輪替、民

主重大變遷後，藍綠政府皆主張台灣屬於中華民國，台灣依舊跟中華民國的關係剪不斷

理還亂，如【表2】比較「中華民國台灣」論述的對與錯所示。 

  換言之，本文認為按照蔡總統的說法，多數的台灣人民不能接受北京政府提出的

「一國兩制」方案，但是他們卻可以接受「維持中華民國體制」現狀、尊重憲法下的

「一國兩制」：就是一個在國際法下的國家——中國，但是有兩個代表它的政府：一個

是1912年成立，並曾經獲多數國家承認其為合法中國的中華民國政府與另一個1949年建

政，並於1971年後獲大多數國家承認其代表中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此時此刻，

「中華民國台灣」論述，已讓台灣前途與歸屬無討論空間，未來台灣人民只能陷入大中

華框架來面對統一問題了。 

 

表2、比較「中華民國台灣」論述的對與錯 

「中華民國台灣」論述的對 「中華民國台灣」論述的錯 

1. 維持現狀，台灣人民最大公約數 

2. 符合美國戰略模糊政策 

3. 保持兩國論與華獨路線 

4. 選舉策略，沒有政權了，什麼都沒有 

5. ROC=台灣、中華民國台灣、國家 

6. 避免中國武力犯台 

1. 讓台灣地位歸屬已定於中華民國 

2. 憲法讓兩岸維持一個中國的國家框架 

3. 讓北京政府有權利繼承台灣的一切 

4. 大中華框架問題讓中華民國不是國家只是一個政府 

5. 國家定位更加複雜化 

6. 人民忘卻建國意志與使命  

 

  有關台灣地位的主張很多，32在眾多學者中，作者最尊崇的是陳隆志教授與許慶雄教

授，兩位智者的堅持路線不同，但是出發點都是終其一生為了台灣建國而努力。恩師許

慶雄教授是台灣建國路上的唐吉柯德，對他而言，中華民國台灣論述的錯很深，只是沒

想到在民進黨執政後對其論點抨擊的力道更深。而陳隆志教授目前所擘化工程太艱鉅，

所構建的新建國理論（由學者學說來創法源），讓台灣從地位未定演變進化為國家的原

創理論，使國際法學界重新思索台灣的特殊經驗，台灣就是這理論中，可能唯一的個

案，如可成真，那中華民國台灣論述的對才有其階段性的意義與價值。最後，路該怎麼

走，台灣人民要如何選擇，或許台灣建國不一定要地位未定才能建國，因為就算台灣是

屬於中國也是可以建國。所以許慶雄教授才說：「台灣建國不需要以『地位未定』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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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基礎，台灣人辛辛苦苦證明『台灣地位未定』，但是如果台灣人無心建國，就算證

明地位未定又如何呢」。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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